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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006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对吐鲁番鼎鑫再生资源科技环保有限公司增加出资人民币 3200

万元，总出资额变更为 13400 万元，持股比例变更为 67%。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6 年 6 月 12 日，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新疆再

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再生公司”）、托克逊县龙源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源投资”）及吐鲁番鼎鑫再生资源科技环保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鼎鑫科技”或“目标公司”）签订关于公司增资入股鼎鑫科技的《合作框

架协议》。详见《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53）。 

2016 年 9 月 9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增资入股吐鲁番鼎鑫再生资源科技环保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当日与新疆再

生公司、龙源投资及鼎鑫科技就该对外投资事项签署了正式的《增资扩股协议》，

由公司对鼎鑫科技增资 10,200 万元，新疆再生公司增资 4310.2041 万元，龙源

投资增资 489.7959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对鼎鑫科技持股 51%，新疆再生公

司持股 44%，龙源投资持股 5%，后续公司、新疆再生公司与龙源投资将按在鼎鑫

科技的持股比例另行新设一家开展蓄电池生产业务的公司。详见《骆驼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76）。 

2017 年 1 月 24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对吐鲁番鼎鑫再生资源科技环保有限公司出资比例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鼎

鑫科技出资变更为 13400 万元，持股比例变更为 67%，新疆再生公司持股比例变

更为 28%，龙源投资持股比例为 5%；三方按照本次变更后持股比例出资设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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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蓄电池生产业务的公司。针对本次调整，公司与新疆再生公司、龙源投资及

鼎鑫科技已于 1 月 24 日签订了《关于吐鲁番鼎鑫再生资源科技环保有限公司之

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范围，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新疆再生公司，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 2号，法

定代表人为张述新,经营范围为日用品、电子产品、建筑材料、五交化产品、机

电产品、矿产品、家具、皮棉、重油、燃料油（成品油除外）的销售，物业管理，

日用杂品再生资源信息服务，仓储服务，设备租赁，市场开发服务，废金属、废

旧物资收购、销售；煤炭、石灰石、电动车及配件的销售；废旧铅酸蓄电池收集

（限分公司经营）。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新疆再生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53,399,857.45

元，净资产为 70,385,108.35 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466,732,437.53 元，净

利润为 1,897,908.7 元。 

2、龙源投资，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丝绸路 8 号，法定

代表人为丁振华，经营范围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用及管理，房屋租赁，炉渣、

粉煤灰的销售;矿业技术咨询服务；建材、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水暖器

材，电缆、电线、办公用品、家具、装饰装修材料、劳动防护用品；机械设备租

赁；场地出租，设备安装，房屋租赁，石灰石、锰铁矿石，锌矿石，铜矿石，石

英石的销售。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龙源投资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98,077,018.71 元，

净资产为 12,499,299.16 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63,193,758.00 元，净利润为

4,071,684.65 元。 

3、鼎鑫科技，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注册地址为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工业园区三支线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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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交界处（园区第三铺道南侧、乌库高速公路东侧），法定代表人为张述新，

经营范围为废旧蓄电池、铅渣、铅泥及含铅废物的回收利用、销售，再生粗铅、

精铅、合金铅、氧化铅回收利用、销售；废旧金属、废旧塑料购销；商品进出口

贸易（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根据公司在 2016 年 9 月 9 日与新疆再生公司、龙源投资及鼎鑫科技签署的

《增资扩股协议》，鼎鑫科技于 9 月 30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变

更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实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新疆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88,000,000 22,448,979.5 44% 

托克逊县龙源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0,000,000 2,551,020.5 5%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2,000,000 26020408 51% 

合计 200,000,000 51020408 100%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4,252,214.18 元，净资

产为 24,250,059.18 元，2016 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465,813.10 元。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新疆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托克逊县龙源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丙方：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吐鲁番鼎鑫再生资源科技环保有限公司 

1、在本协议签署后，丁方进行定向减资，注册资本从 20000 万元减至 16800

万元，将甲方对丁方的出资额 3200 万元（其中甲方实缴出资额为 0 元，对应持

有丁方 16%的股权）按照国有资产减资的相关规定进行减资，甲方应在本协议签

署之日起 2个月内完成丁方定向减资所必需履行的所有批准程序。 

2、丁方完成对甲方的定向减资后（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各方同意丁方进

行定向增资，注册资本从 16800 万元增加至 2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均由丙方

认购，丙方以人民币 3200 万元对丁方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丙方持有丁方 67%

的股权。 

3、丙方持有丁方公司股权比例由 51%变更为 67%，丙方为控股股东，丁方所

有经营活动均应按照公司法、章程以及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进行，甲、乙方作为

少数股东，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但有权指派董事、监事，履行其股东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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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权了解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4、丁方股权结构变更： 

本协议各方同意，丁方股权结构及各方出资情况变更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总额

（万元） 
出资情况及后续出资时间 持股比例 

甲方： 

新疆再生资源

集团有限公司 

5600 

已实缴出资 2244.89795 万元 

28% 
后续出资 3355.10205 万元，在【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出资完毕 

乙方： 

托克逊县龙源

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 

1000 

已实缴出资 255.10205 万元 

5% 后续出资 744.89795 万元，在【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出资完毕 

丙方： 

骆驼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3400 

已实缴 2602.0408 万元出资 

67% 后续出资 10797.9592 万元，在【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出资完毕 

合计 20000  100% 

5、甲方及其下属公司作为丁方的供应商，应优先向丁方供应其回收的废旧

铅酸电池，丁方作为甲方及其下属公司的采购商，优先向甲方及其下属公司采购

其回收的废旧铅酸电池。甲方及其下属公司与丁方的废旧铅酸电池交易价格参照

上海有色金属网价格并结合新疆当地市场价计算，即甲方及其下属公司对丁方的

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当地市场价格，丁方对甲方及其下属公司的采购价格不得低于

当地市场价格。当甲方及其下属公司与丁方对废旧铅酸电池交易价格无法达成共

识的时候，甲方及其下属公司可以自行对外销售，丁方可以自行对外采购。 

6、丙方授权甲方在南疆五个地州内为其特约代理经销商，但同时甲方不得

销售非丙方及丙方关联公司同类产品，销售价格、销售政策等根据丙方销售公司

现行有效文件执行，甲方享受丙方给予其他经销商同等优惠政策；具体事宜由甲

方与丙方销售公司另行签订正式协议确定。 

7、由甲乙丙三方作为发起人另行新设一家开展蓄电池生产业务的新公司—

—“骆驼集团新疆蓄电池有限公司”；各方同意将在骆驼新疆电池公司设立时按

照本协议变更后的各方在丁方的持股比例向骆驼新疆电池公司实缴出资； 

8、各方同意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不再对鼎鑫公司增资。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鼎鑫公司因经营需要增加注册资本时，由各方按持股比例以现金增加

出资，若一方无法以现金形式增加注册资本，则由其他股东增资，增资完成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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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按各股东实际出资情况重新确定各股东持股比例，且甲乙丙三方在鼎鑫公司及

骆驼新疆电池公司的持股比例应当经适当方式调整后保持一致。 

9、各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满三年后，甲方及乙方有权要求丙

方购买甲方及乙方所持有的鼎鑫公司股权，购买方式为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

（或备案）的评估价格为参考；在获得丙方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的前提下，甲方及乙方可要求丙方通过向甲方及乙方定向增发股票的方式或

其他合法的方式收购甲方及乙方所持有鼎鑫公司股权。 

10、本协议中相关变更与《增资扩股协议》不一致处，以本协议为准，并据

此完成相应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以支持合作项目尽快开展。 

    四、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后，公司对鼎鑫科技的控股比例变更为 67%，其他股东将不参与该

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这将增强公司对鼎鑫科技运营状况的管控力度，尽快使鼎鑫

科技公司纳入到集团化的管理模式中，并可借助该公司在新疆及西北区域的各类

成熟资源优势促进公司的铅回收业务快速发展，加快公司铅酸蓄电池“生产+回收”

绿色循环战略规划在全国各区域目标的实现。 

本次投资预计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公司对鼎鑫科技的增资是以新疆再生公司部分撤资为前提，故增资的实

际履行时间受到前述减资程序履行进度的影响，而前述减资为国有资产减资，需

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故本次公司增资的实际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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